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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作業要點對照表(104.12.17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點  提案程序 

(一) 略。 

(二) 略。 

(三) 承辦單位應將評估完成之評
估意見表，提報科權會審議或核
備。 

(四) 以下略。 

第四點  提案程序 

(一) 略。 

(二) 略。 

(三) 承辦單位應將評估完成
之評估意見表，提報科權會審
議或核備。 

(四) 以下略。 

依現行實務上
進 行 方 式 修
正，將重新評估
後之結果提報
科權會核備。 

第五點  提案人之義務 

(一) 提案人應確認發明人之正確
性與督促全體發明人遵守國
家法令、本作業要點及本校其
他相關規定。 

(二) 提案人應秉學術專業及誠實
信用提供專利申請之完整技
術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研發成
果來源、與過去技術相較之優
點及特色、應用範圍)及各項
提案文件，並應擔保無抄襲、
仿冒、竊取他人營業秘密之情
事，如有前述情形，提案人應
自負其責並對本校負擔損害
賠償責任。 

(三) 略。 

(四) 發明人及提案人於取得專利
申請號前，應確認提案之技術
內容是否已公開或於近期內
預計公開，並應對其技術內容
嚴守保密，以免喪失新穎性。 

(五) 略。 

第五點  提案人之義務 

(一) 提案人應督促全體發明人
遵守國家法令、本作業要
點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 

(二) 提案人應秉學術專業及誠
實信用提供專利申請之完
整技術內容及各項提案文
件，並應擔保無抄襲、仿
冒、竊取他人營業秘密之
情事，如有前述情形，提
案人應自負其責並對本校
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 略。 

(四) 發明人及提案人於取得專
利申請號前，對其技術內
容嚴守保密，以免喪失新
穎性。 

(五) 略。 

修正本點一、二
四項，將提案人
之注意義務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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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  專利權之維護 

本校專利經政府公告獲證後由承
辦單位負責維護與管理。 

第七點  專利權維護及讓與 

(一)本校專利經政府公告獲證
後由承辦單位負責專利權維護
與管理。 

(二)略。 

(三)略。 

(四)本校專利權之讓與，經承
辦單位召開之研發成果讓與會
議核准後，報請科權會核備公
告讓與。 

(五)研發成果讓與會議審查專
利權讓與案件，應依據政府法
規及原計畫補助機關之讓與規
定辦理。 

(六)本校獲證前專利讓與程
序，比照本作業要點之規定辦
理。 

1. 將 原 第 七
點 之 維 護
及 讓 與 分
列 不 同
點，以求明
確。 

2. 原 第 七 點
第 一 項 不
變，原第二
項 及 第 三
項 改 列 第
八點「專利
權 之 授 權
及讓與」，
內 容 不
變，僅項次
調整。 

3. 將 專 利 讓
與 招 標 作
業 明 文 化
列 於 新 修
正 之 第 三
項。 

4. 原 第 七 點
第 五 項 調
整 為 新 修
正 之 第 四
項，並將用
語 調 整 與
精簡。 

5. 原 第 七 點
第 六 項 調
整 為 新 修
正 之 第 五
項，刪除贅
字。 

第八點  專利權之授權及讓與 

(一) 略。 

(二) 略。 

(三) 本校專利權之讓與，經承辦單
位召開研發成果讓與會議核准
後，進行專利讓與招標公告及
報請科權會核備讓與，決標後
如有第三人得標或無人得標逕
洽第三人買受，應簽定專利讓
與合約報請科權會核備公告讓
與。 

(四) 前述程序研發成果讓與會議
審查專利權讓與案件，如應依
據政府法規及該專利原之計畫
補助機關之就授權或讓與另有
規定時，應依其規定辦理。 

(五) 本校獲證前專利讓與程序，比
照本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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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  專利權之放棄 

(一) 本校專利權自公告獲證後未
曾授權使用者，由承辦單位評
估有無繼續維護之必要。經評
估無繼續維護之必要者，承辦
單位得應先報請科權會同意公
告讓與。 

(二) 略。 

(三) 專利權放棄維護者，若提案人
認為該專利權仍有繼續維護之
必要，且願意自行支付第四年
至第七年維護費用 70％，第八
年至第十一年維護費用 80％，
第十二年起至專利權期滿維護
費用 90％者，該專利權得繼續
予以維護。 

(四) 略。 

第八點  專利權放棄 

(一) 本校專利權自公告獲證
後未曾授權使用者，由承辦
單位評估有無繼續維護之
必要。經評估無繼續維護之
必要者，承辦單位得報請科
權會同意公告讓與。 

(二) 略。 

(三) 專利權放棄維護者，若提
案人認為該專利權仍有繼
續維護之必要，且願意自行
支付第四年至第七年維護
費用 70％，第八年至第十
一年維護費用 80％，第十
二年起至專利權期滿維護
費用 90％者，該專利權得
繼續予以維護。 

(四) 略。 

1. 點次及項次
遞延調整。 

2. 將公告讓與
修正為一律
應先報請科
權會同意。 

3. 因應前次修
正將第三項
刪除。 

第十點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置主席一人，由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主任或執行
長兼任，置委員三至六人，由主席
聘任。校外委員應不少於三分之
一，並得包含產業界代表或學術機
構代表。 

第九點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置主席一
人，由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主
任或執行長兼任，置委員三至
六人，由主席聘任。校外委員
應不少於三分之一，並得包含
產業界代表或學術機構代表。 

1. 點次遞延調
整。 

2. 依照實務做
法，科權會
委員並無聘
任程序，故
將聘任文字
刪除。 


